
澎湖縣政府表揚模範公務人員要點第五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五、本府表揚之模範公務

人員，依現有職員總

人數得選拔模範公務

人員名額如下： 

一、未滿一百人者，

採逐年累計方

式，於人數滿一

百人期間內，選

拔一人，至滿一

百人之次一年度

起，重行起算。 

二、滿一百人未滿五

百人者，得選拔

一人。滿五百人

未滿一千人者，

得選拔二人。滿

一千人者，得選

拔三人；其後每

滿一千人，得增

加選拔一人；尾

數未滿一千人者

不計。 

前項模範公務人員選

拔，依符合條件人員

之優良事蹟從嚴審

議，考量機關官等員

額之配置比率，並以

最近五年內未曾獲選

為模範公務人員者為

優先。 

 

五、本府表揚之模範公務

人員，每年遴選三

名，並擇優遴薦一至

二名參加行政院模

範公務人員選拔。 

前項模範公務人員

選拔，依符合條件人

員之品德操守及優

良事蹟從嚴審議，並

以最近五年內未曾

獲選為模範公務人

員者為優先。 

 

一、 第一項酌作文字內容修

正，第一款及第二款新

增。 

二、 查本府現行模範公務人

員名額，係配合一百零

二年三月十二日「公務

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績

效激勵辦法」修正主辦

機關及所屬機關現有職

員總人數得選拔之名額

限制，依當時(一百零四

年三月十八日)本府及

所屬機關現有職員總人

數(近二千人)，修訂為

三名。 

考量現有職員總人數的

成長，為求選拔名額符

合實際需求，茲修正本

府表揚模範公務人員要

點第五點之規定，與公

務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

績效激勵辦法之第八點

條文一致，依現有職員

總數決定當年度得選拔

名額數，期提高優秀公

務人員獲獎機會，有效

發揮激勵效果。 

三、 第二項酌作內容修正。

增加考量機關官等員額

配置比率，希望作到「獎

由下起」，達到激勵基層

公務人員士氣的目標，

爰增訂考量官等職務與

員額配置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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